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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规划总论 

1.1 规划范围及期限 

本次规划整合范围为珠海市全境的陆域范围，面积约为 1724 平方公里。城市（镇）建设用地面

积 315 平方公里，规划划定横琴新区和西部中心城区为重点区域，范围约为 52 平方公里。 

 

图 1- 1 编制范围示意图 

本规划规划年限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海绵城市建设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5]75 号）

设定的海绵城市建设目标考核年限并结合 8 个区（功能区）中的规划年限确定，即规划年限为 2018

年-2030 年，其中近期为 2018-2020 年，远期 2021-2030 年。 

1.2 规划依据 

1.2.1 法律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2016 年修正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主席令第 28 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2016 年修正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主席令第 29 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2018 年）（国务院令第 698 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汛条例》（2011 年修正）（国务院令第 588 号） 

《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641 号） 

《城市蓝线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 145 号） 

其他相关法律法规 

1.2.2 国家文件 

《国务院关于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意见》（国发[2013]36 号）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城市排水防涝设施建设工作的通知》（国办发[2013]23 号）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海绵城市建设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5]75 号） 

《国务院关于印发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国发[2015]17 号） 

《水利部关于印发推进海绵城市建设水利工作的指导意见的通知》（水规计[2015]321 号） 

《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印发海绵城市建设绩效评价与考核办法（试行）的通知》（建办城

函[2015]635 号）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海绵城市专项规划编制暂行规定的通知》（建规[2016]50 号）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中发[2016]6 号） 

《财政部办公厅关于组织申报 2015 年海绵城市建设试点城市的通知》（财办建[2015]4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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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开展 2016 年中央财政支持海绵城市建设试点工作的通知》（财办建[2016]25

号） 

其他相关国家政策文件 

1.2.3 标准规范 

《防洪标准》（GB50201-2014） 

《城市防洪工程设计规范》（GB/50805-2012） 

《堤防工程设计规范》（GB50286-2013） 

《水利工程水利计算规范》（SL/T104-2015） 

《水利水电工程设计洪水计算规范》（SL44-2006） 

《水利水电工程水文计算规范》（SL278-2002） 

《室外给水设计标准》（GB50013-2018） 

《城市水系规划导则》（SL431-2008） 

《城市水系规划规范》（GB50513-2009）（2016 年版） 

《建筑与小区雨水控制及利用工程技术规范》（GB50400-2016） 

《公园设计规范》（GB51192-2016） 

《城市道路绿化规划与设计规范》（CJJ75-97） 

《海绵城市建设技术指南—低影响开发雨水系统构建（试行）》 

《城市黑臭水体整治工作指南》 

《城市黑臭水体整治—排水口、管道及检查井治理技术指南》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 

《城市污水再生利用景观环境用水水质》（GB/T18921-2002） 

《城市污水再生利用城市杂用水水质》（GB/T18920-2002） 

《城市污水再生利用工业用水水质》（GB/T19923-2005） 

《城镇内涝防治技术规范》（GB51222-2017） 

《城镇雨水调蓄工程技术规范》（GB51174-2017） 

《城市排水工程规划规范》（GB50318-2017） 

《城市排水防涝设施数据采集与维护技术规范》（GB/T51187-2016） 

《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GB50180-2018） 

《城乡建设用地竖向规划规范》（CJJ83-2016） 

《污水再生利用工程设计规范》（GB50335-2016） 

《水污染物排放限值》（DB44/26-2001） 

其他相关标准规范 

1.2.4 相关规划 

《珠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01-2020）（2015 年修订）》 

《珠海市海绵城市专项规划（2015-2020）》 

《珠海市城区排水（雨水）防涝综合规划（2013-2020）》 

《珠海市污水系统专项规划（2006-2020）（2016 修编）》 

《珠海市河湖水系低影响开发专项规划》 

《珠海市绿地低影响开发专项规划》 

《珠海市城市蓝线规划》 

其他相关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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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规划目标与指标 

2.1 规划目标 

通过海绵城市建设，以水体、绿地格局为基础，构建具有“涵养、生态、净化、安全”功能的区

域海绵系统，提升城市生态品质，增强风险抵抗能力，逐步实现“水清、岸绿、景美、生态”以及“小

雨不积水、大雨不内涝”的海绵城市建设目标。 

2.2 规划指标 

科学合理分近、远期构建目标体系。 

表 2-1 主要指标体系表 

类别 指标 近期目标（2020 年） 远期目标（2030 年） 指标 

性质 

水 

生 

态 

年径流总量控制率 20%建成区达到 70%（28.5mm）                                 80%建成区达到 70%（28.5mm） 强制性 

生态岸线率 80% 90% 引导性 

水域面积率 10%（含外江） ≥12% 强制性 

水 

环 

境 

地表水体水质达标率 消除黑臭，达标率 85% 达标率 88% 强制性 

年径流污染物削减率 

（以 SS 计） 
20%建成区达到 50% 80%建成区达到 50% 强制性 

污水处理率 95% 100% 强制性 

污水厂排放标准 
国标一级 A 与 

广东省地标较严者 

国标一级 A 与 

广东省地标较严者 
引导性 

水资

源 

城市污水再生利用率 20% 25% 引导性 

城市雨水资源化利用率 0.2% 0.8% 引导性 

水 

安 

全 

内涝标准 

中心城区（香洲城区、南湾城区）和横琴新区五十年一遇 24 小时降雨

遇五年一遇外江潮位不致内涝，其它城区（科教城、滨江城、航空城、

富山城、海港城）三十年一遇 24 小时降雨遇五年一遇外江潮位不致内

涝。 

强制性 

防洪标准 

中心城区（香洲核心城区）香洲海堤防洪（潮）标准为 100 年一遇。

并用 200 年一遇水（潮）位校核；中珠联围、横琴海堤、白蕉联围、

乾务赤坎大联围及构筑物防洪（潮）标准为 100 年一遇，淇澳海堤、

竹银联围、大沙联围、上横联围、三沙联围及构筑物等均为 50 年一遇。 

强制性 

防洪堤达标率 90% 100% 强制性 

雨水管渠设计标准 
中心城区按 3 年一遇设计，重要地区按 5 年一遇设计，地下通道、立

交桥按 20 年一遇设计。 
强制性 

第3章 水生态格局分析 

3.1生态安全格局 

根据生态安全格局分析以及整合相关规划对生态系统空间框架的要求，珠海市生态格局的空间结

构为“一屏、两带，三片、多核，蓝绿网纵横”。 

一屏：基于“五桂山－黄杨山－古兜山”区域绿核所形成的珠海北部绿色屏障。 

两带：基于滨海岸线所形成的南部环城绿带；基于粤西沿海高速沿线的生态景观林形成北部环城

绿带，它们是保障珠海生态安全基本格局的重要载体。 

三片：以莲洲、鹤州生态保育区和孖髻山-乾务-红旗-平沙基本农田保护区形成三大重要的生态基

质。 

多核：指淇澳岛、凤凰山、黑白将军山、大小横琴山、银竹山、孖髻-黄杨山、大霖山、高栏岛和

茅田山等众多自然山体，以上生态功能区形成了珠海市的生态斑块。 

蓝绿网纵横：指由磨刀门水道、虎跳门水道、鸡啼门水道、黄杨河、前山河、天生河等河道及其

滨河绿带所形成的联系区内各生态斑块的廊道体系，构成城市生态循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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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生态安全格局 

3.2  生态保护区域划定及保护 

结合生态敏感性分析结果及《珠海市生态线控制规划》将高敏感、中敏感区域划分为生态一级管

制区、生态二级管制区。生态控制线保护范围内施行严格的分区管制。其中一级管制区由省人民政府

及其有关部门负责监管，珠海市人民政府配合；一级管制区包括市级及以上自然保护区、一级水源保

护区、省级及以上自然公园、主干河流。二级管制区由市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负责管控，二级管制

区包括垦殖生产用地、安全防护用地及休闲游憩用地、小型河流排洪渠和生态保育用地中的其他区域。 

表 4- 1 生态控制线分级管制一览表 

管制分区 一级管制区 二级管制区 

构成 

市级以上自然保护区、一级水源保护区、省级以上自

然公园、主干河流、生态敏感高度敏感区域、生态系

统服务重要性评价的极重要和高度重要区域等。 

垦殖生产用地、安全防护用地及休闲游憩用地 

、小型河流排洪渠和生态保育用地中的其他区

域等。 

监管级别 
由省通过立法和行政等手段进行强制性监 

督控制，由市政府实施日常管理. 

由省通过立法和行政等手段进行强制性监 

督控制，由市政府实施日常管理。 

管控要求 

1.实施生态功能全方位保护，严格控制各类开发建设活

动，禁止从事与生态保护无关的开发活动，以及其他

可能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 

2.除生态保护与修复工程，文化自然遗产保护、森林防

火、应急救援、军事与安全保密措施，必要的旅游交

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外，不得进行其他项目建设； 

3.逐步清理区域内的现有污染源 

1.以生态保护为主，严格控制有损主导生态功

能的开发建设活动。 

2. 除一级管制区规定可以进行的建设，以及垦

殖生产基础设施建设，必要的农村生活及配套

基础设施、交通市政基础设施、生态型休闲度

假项目、军事与安全保密等特殊用途设施，以

及其他经市住建局相关部门论证并经市政府同

意建设项目外，不得进行其他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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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生态控制分区管制图 

3.3水系统保护规划 

3.3.1 蓝线划定 

珠海市水库湖泊蓝线规划：以水库汇水范围边界线作为规划蓝线，水库大坝按坝底坡脚线外延

10.0m 作为规划蓝线控制。 

珠海市内河涌、排洪渠蓝线规划：内河涌、排洪渠（含水库溢洪道）蓝线控制宽度按照规划部门

划定的用地红线或者两侧 5~10m 控制：  

（1）内河涌、排洪渠（含水库溢洪道）宽度小于 10m 两侧各外延 5m 即为控制蓝线； 

（2）内河涌、排洪渠（含水库溢洪道）宽度不小于 10m、小于 20m 两侧各外延 8m 即为控制蓝线； 

（3）内河涌、排洪渠（含水库溢洪道）宽度不小于 20m 两侧各外延 10m 即为控制蓝线； 

（4）部分老旧城区排洪渠控制蓝线如由于建筑影响无法按照上述要求实施，则近期可按照排洪渠

内顶向外 5-7 米的管理范围线控制，远期按照上述退让控制蓝线； 

外江河流蓝线规划：与外江相通的水闸上、下游、两侧的宽度，大型水闸上、下游 300~1000m，

两侧宽度 50~200m；中型水闸上、下游 50~300m，两侧宽度 30~50m。 

建议加强规划控制，严禁在蓝线范围内新增侵占水体行为。根据本次蓝线规划的编制成果对现状

纳入蓝线规划的水体进行严格的规划审批管理，坚决杜绝出现新增、扩建等各类侵占水体的建构筑物

出现；对于新建的各类水体因在规划、建设、运营和管理各环节实行严格的管控制度，严禁出现先违

章再治理现象的出现。 

建议分步实施逐步清退蓝线范围内现有侵占水体的各类违章建筑。建议针对不同区域、不同性质

的各类水体的违建设施应根据具体情况采取不同策略进行整治，城市建成区建议结合城市更新、旧城

改造以及大型基础设施建设的契机对内河涌、排洪渠按照蓝线规划控制要求进行整治。 

建议结合相关规划，加强河道整治，改造渠化河道，重塑健康自然的弯曲河岸线，在不影响防洪

安全的前提下，对城市河湖水系岸线进行生态修复，达到蓝线控制要求，恢复其生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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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蓝线划定示意图 

第4章 系统规划方案 

4.1 划定管控分区 

综合以上分析，将珠海市建设区分为 256 管控分区，分别是 S001-S256 管控分区。其区域分布及

收纳水体情况如下所示： 

 

图 4-1 市域规划建设区管控分区分布图 

4.2 水生态系统方案 

4.2.1 管控分区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分析结果 

基于以上分析方法，对珠海市其他区（功能区）进行分析并结合各区（功能区）情况，得到珠海

市各管控分区的年径流总量控制率指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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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 珠海市各管控分区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分布图 

表 4-1 珠海市管控分区径流总量控制率统计表 

序号 管控分区编号 面积/ha 年径流总量控制率 

1 S001 24.03 68% 

2 S002 82.23 60% 

3 S003 276.66 65% 

4 S004 85.80 70% 

5 S005 244.06 70% 

序号 管控分区编号 面积/ha 年径流总量控制率 

6 S006 192.25 62% 

7 S007 46.43 45% 

8 S008 85.29 65% 

9 S009 86.47 45% 

10 S010 95.06 46% 

11 S011 148.47 52% 

12 S012 54.44 73% 

13 S013 96.30 70% 

14 S014 105.73 73% 

15 S015 92.98 68% 

16 S016 223.65 73% 

17 S017 164.68 73% 

18 S018 170.17 60% 

19 S019 461.46 53% 

20 S020 118.06 60% 

21 S021 142.44 70% 

22 S022 103.85 60% 

23 S023 160.06 58% 

24 S024 133.53 60% 

25 S025 221.44 66% 

26 S026 91.14 50% 

27 S027 141.44 60% 

28 S028 98.51 72% 

29 S029 83.42 72% 

30 S030 64.54 72% 

31 S031 108.43 72% 

32 S032 129.88 75% 

33 S033 290.81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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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管控分区编号 面积/ha 年径流总量控制率 

34 S034 152.52 80% 

35 S035 299.58 72% 

36 S036 133.21 55% 

37 S037 112.35 60% 

38 S038 308.10 70% 

39 S039 113.28 63% 

40 S040 115.28 70% 

41 S041 357.69 70% 

42 S042 254.84 55% 

43 S043 178.50 75% 

44 S044 299.07 75% 

45 S045 203.21 68% 

46 S046 1313.90 70% 

47 S047 52.75 70% 

48 S048 283.23 70% 

49 S049 432.07 70% 

50 S050 179.78 75% 

51 S051 143.33 75% 

52 S052 161.08 65% 

53 S053 163.75 80% 

54 S054 134.82 70% 

55 S055 232.66 80% 

56 S056 285.32 80% 

57 S057 322.42 80% 

58 S058 1469.01 80% 

59 S059 133.95 80% 

60 S060 84.54 80% 

61 S061 120.48 80% 

序号 管控分区编号 面积/ha 年径流总量控制率 

62 S062 144.65 80% 

63 S063 706.72 80% 

64 S064 1736.94 80% 

65 S065 280.13 62% 

66 S066 279.15 64% 

67 S067 416.43 64% 

68 S068 312.34 67% 

69 S069 1186.98 74% 

70 S070 707.80 79% 

71 S071 847.01 62% 

72 S072 443.19 62% 

73 S073 783.78 62% 

74 S074 550.94 67% 

75 S075 934.94 70% 

76 S076 656.48 62% 

77 S077 877.17 62% 

78 S078 884.57 62% 

79 S079 1293.69 62% 

80 S080 2251.39 64% 

81 S081 827.07 67% 

82 S082 657.72 57% 

83 S083 740.42 64% 

84 S084 596.00 76% 

85 S085 529.00 74% 

86 S086 342.00 62% 

87 S087 396.00 62% 

88 S088 432.00 77% 

89 S089 551.00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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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管控分区编号 面积/ha 年径流总量控制率 

90 S090 520.00 64% 

91 S091 343.00 67% 

92 S092 418.00 66% 

93 S093 503.00 71% 

94 S094 266.00 77% 

95 S095 166.00 70% 

96 S096 551.00 69% 

97 S097 359.00 65% 

98 S098 363.00 64% 

99 S099 171.00 64% 

100 S100 893.00 70% 

101 S101 799.00 72% 

102 S102 1547.57 70% 

103 S103 969.91 64% 

104 S104 298.26 65% 

105 S105 681.93 73% 

106 S106 781.77 74% 

107 S107 378.03 77% 

108 S108 516.43 72% 

109 S109 249.66 73% 

110 S110 479.24 74% 

111 S111 597.32 77% 

112 S112 587.63 73% 

113 S113 893.80 73% 

114 S114 448.50 73% 

115 S115 1176.64 78% 

116 S116 467.59 85% 

117 S117 254.15 72% 

序号 管控分区编号 面积/ha 年径流总量控制率 

118 S118 120.88 73% 

119 S119 210.30 73% 

120 S120 454.45 63% 

121 S121 376.75 78% 

122 S122 466.50 66% 

123 S123 112.62 64% 

124 S124 235.33 71% 

125 S125 178.76 72% 

126 S126 72.73 71% 

127 S127 125.57 62% 

128 S128 522.50 64% 

129 S129 185.68 64% 

130 S130 485.15 65% 

131 S131 79.16 65% 

132 S132 52.71 68% 

133 S133 192.92 77% 

134 S134 1867.79 67% 

135 S135 513.25 74% 

136 S136 204.87 66% 

137 S137 173.49 68% 

138 S138 414.01 64% 

139 S139 251.31 60% 

140 S140 284.74 64% 

141 S141 154.84 62% 

142 S142 390.25 61% 

143 S143 656.84 82% 

144 S144 966.73 76% 

145 S145 470.95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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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管控分区编号 面积/ha 年径流总量控制率 

146 S146 410.47 72% 

147 S147 302.08 66% 

148 S148 168.86 69% 

149 S149 274.92 70% 

150 S150 412.94 71% 

151 S151 74.64 72% 

152 S152 328.99 70% 

153 S153 368.63 65% 

154 S154 335.32 69% 

155 S155 358.63 72% 

156 S156 327.94 70% 

157 S157 237.76 68% 

158 S158 545.07 65% 

159 S159 505.20 74% 

160 S160 200.46 65% 

161 S161 170.66 65% 

162 S162 411.02 65% 

163 S163 325.12 63% 

164 S164 533.48 63% 

165 S165 472.48 67% 

166 S166 440.30 69% 

167 S167 643.09 65% 

168 S168 146.91 74% 

169 S169 275.39 63% 

170 S170 262.11 63% 

171 S171 275.63 63% 

172 S172 235.15 63% 

173 S173 344.87 63% 

序号 管控分区编号 面积/ha 年径流总量控制率 

174 S174 283.17 63% 

175 S175 336.93 58% 

176 S176 275.39 69% 

177 S177 270.17 65% 

178 S178 151.48 65% 

179 S179 320.01 65% 

180 S180 188.04 65% 

181 S181 108.87 63% 

182 S182 211.11 65% 

183 S183 206.34 72% 

184 S184 235.32 65% 

185 S185 246.62 63% 

186 S186 236.27 63% 

187 S187 201.24 68% 

188 S188 228.89 68% 

189 S189 281.48 63% 

190 S190 163.32 65% 

191 S191 195.84 68% 

192 S192 284.38 63% 

193 S193 167.80 65% 

194 S194 146.25 65% 

195 S195 224.88 63% 

196 S196 360.92 65% 

197 S197 308.82 63% 

198 S198 189.81 63% 

199 S199 300.10 63% 

200 S200 201.51 63% 

201 S201 215.53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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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管控分区编号 面积/ha 年径流总量控制率 

202 S202 335.90 58% 

203 S203 240.21 67% 

204 S204 526.55 58% 

205 S205 274.53 60% 

206 S206 234.50 58% 

207 S207 351.67 58% 

208 S208 358.51 72% 

209 S209 335.79 71% 

210 S210 227.51 70% 

211 S211 61.73 70% 

212 S212 157.23 71% 

213 S213 254.56 70% 

214 S214 180.52 68% 

215 S215 230.32 70% 

216 S216 200.83 68% 

217 S217 101.83 69% 

218 S218 48.04 71% 

219 S219 89.85 71% 

220 S220 73.73 71% 

221 S221 108.09 74% 

222 S222 160.79 71% 

223 S223 493.46 68% 

224 S224 163.54 65% 

225 S225 914.44 71% 

226 S226 128.73 64% 

227 S227 93.64 65% 

228 S228 268.77 63% 

229 S229 141.25 70% 

序号 管控分区编号 面积/ha 年径流总量控制率 

230 S230 165.46 68% 

231 S231 150.19 68% 

232 S232 473.50 65% 

233 S233 204.49 69% 

234 S234 374.51 67% 

235 S235 381.60 67% 

236 S236 119.10 65% 

237 S237 169.34 65% 

238 S238 322.94 66% 

239 S239 224.37 65% 

240 S240 269.78 68% 

241 S241 441.37 65% 

242 S242 273.78 49% 

243 S243 444.10 69% 

244 S244 79.12 70% 

245 S245 152.09 69% 

246 S246 156.87 65% 

247 S247 333.78 68% 

248 S248 215.51 69% 

249 S249 81.89 74% 

250 S250 197.95 73% 

251 S251 380.60 70% 

252 S252 294.62 73% 

253 S253 210.09 78% 

254 S254 1435.74  85% 

255 S255 1994.46  85% 

256 S256 3638.76  85% 

合并 94802.59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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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1 建设指引 

建设方式指引分建筑与小区、城市道路、公园绿地及广场、水体等类型，从平面布局、竖向控制、

植物配置、景观协调及灰色基础设施衔接等方面提出指引。 

（1）建筑与小区 

建筑与小区海绵城市建设应在规划的指导下，结合对区域内的内涝风险分析和面源污染分析，合

理建设绿色基础设施和灰色基础设施，有效提高内涝应对标准和削减面源污染，位于合流制区域的改

建建筑与小区还应建设截污设施。 

1）场地建设与平面布局 

① 应充分结合现状地形地貌进行场地建设与建筑布局，保护并合理利用场地内原有的湿地、坑

塘、沟渠等，合理控制场地内不透水下垫面比例，优化硬化下垫面与绿地空间布局，以绿地分隔大面

积硬化下垫面，建筑、广场、道路周边宜布置可消纳径流雨水的绿地，不透水下垫面的径流应快速引

导进入可渗蓄的地表。 

② 建筑和小区内的景观水体、草坪绿地和低洼地宜具有雨水储存或调节功能，景观水体可建成

集雨水调蓄、水体净化和生态景观为一体的多功能生态水体。 

③ 结合屋顶坡度较小的建筑建设绿色屋顶。 

④ 小区道路路面排水宜采用生态排水的方式。 

2）竖向控制及地表导流设施 

① 建筑、道路、场地等竖向控制应有利于径流汇入海绵设施。 

② 宜采取措施将屋面雨水引入周边的海绵设施，或通过植草沟、雨水管渠将雨水引入场地内的

集中调蓄设施。 

③ 应优化小区道路横坡坡向、路面与道路绿化带及周边绿地的竖向关系等，合理、有效设置地

表径流设施，便于径流雨水汇入绿地内海绵设施。 

3）景观协调及灰色基础设施衔接 

在满足改善生态环境、美化公共空间、为居民提供游憩场地等基本功能的前提下，应结合绿地规

模与竖向控制，在绿地内设置可消纳屋面、路面、广场及停车场径流雨水的海绵设施，并通过溢流排

放系统与城市雨水管渠系统和超标雨水排放系统有效衔接。 

4）植物选择 

海绵设施内植物应根据设施水分条件、径流雨水水质进行选择，宜选用耐涝、耐旱、耐污染能力

强的本土植物。 

5）安全要求 

① 建筑与小区的海绵设施建设应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进行，不应对人身安全、建筑安全、地质安

全、地下水水质、环境卫生等造成不利影响。 

② 建筑与小区的海绵设施应建设有效的进水、转输设施及溢流排放系统。 

③ 建筑与小区内下沉式绿地、人工湿地等附近应有相应的警示标识。 

④ 对于化工、石油、重金属冶炼企业，需建设初期雨水弃流设施或者雨水沉淀池，进行处理达标

后方可排放。 

（2）城市道路 

道路的海绵城市建设应结合红线内外绿地空间、道路纵坡和标准断面、市政雨水系统布局等，充

分利用既有条件合理建设海绵设施。 

城市道路径流雨水应通过有组织的汇流和转输，经截污等预处理后排入道路红线内、外绿地内，

并通过设置在绿地内的雨水渗透、储存、调节等海绵设施进行处理。海绵设施的选择应因地制宜、经

济有效、方便易行，结合道路绿化带和道路红线外绿地可优先设计下沉式绿地、生物滞留设施、人工

湿地等。 

1）人行道设置的树池，宜采用生态树池，人行道可采用透水铺装。 

2）人行道与非机动车道间可设置下沉式绿化带，通过路缘石开孔，使两侧雨水汇集到绿化带中；

人行道宜采用透水铺装，实现对径流总量的控制要求。雨水口可移至绿化分隔带内兼作溢流井，下渗

雨水和超量径流通过溢流井流入市政雨水管渠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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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道路中非机动车道与机动车道间设置的绿化隔离带，宜采用下沉式绿化带，通过路缘石开孔，

使两侧雨水汇集到绿化带中，实现对径流总量的控制要求。 

4）城市道路红线外公共绿地标高低于人行道时，应根据道路坡向使红线内人行道、红线外径流

汇入绿地中进行滞留与净化，宜结合周边地块条件设置雨水湿地等设施，控制径流污染。当公共绿地

标高高于人行道时，宜在绿地下设置蓄渗模块，收集调蓄人行道和绿地径流。 

5）城市道路濒临河道时，路面径流宜通过地表漫流或暗渠等形式排入河道。城市道路濒临河道

时，为防止水体污染和河道冲蚀，宜在道路与河道之间设置植被缓冲带、雨水塘等措施，控制径流总

量和峰值流量。 

6）针对城区内已建下穿式立交桥、低洼地等严重积水点进行改造时，应充分利用周边现有绿化

空间，建设分散式调蓄设施，减少汇入低洼区域的“客水”。 

7）已建道路海绵城市改造应充分结合现状，因地制宜地设置海绵设施，通过源头、中途、末端

相结合的系统方案实现海绵城市建设目标。 

8）海绵设施内植物宜根据绿地竖向布置、水分条件、径流雨水水质等进行选择，宜选择耐旱、

耐淹、耐污等能力较强的本土植物。 

9）行道树种植可选择穴状或带状种植，应采用透水基质材料。有条件的地区，行道树种植可与

植草沟相结合，提升人行道对雨水的蓄渗和消纳能力。 

（3）绿地与广场 

1）平面布局 

① 广场的海绵城市建设应合理控制场地内不透水下垫面比例，优化硬化下垫面与绿地空间布局，

以绿地分隔大面积硬化下垫面，建筑、广场、道路周边宜布置可消纳径流雨水的绿地，不透水下垫面

的径流应快速引导进入可渗蓄的地表。 

② 公园绿地、街旁绿地的海绵城市建设应首先满足自身的生态功能、景观功能和游憩功能，并

应达到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年径流污染控制率等海绵城市建设指标的要求。绿地中道路和硬化铺装的

周围应设置雨水花园、植草沟、生态树池、下沉式绿地等设施，消纳雨水径流。 

③ 雨水利用应以入渗和景观水体补水与净化回用为主，避免建设维护费用高的净化设施。土壤入

渗率低的公园绿地应以储存、回用设施为主；公园绿地内景观水体可作为雨水调蓄设施，并与景观设

计相结合。 

2）竖向控制 

① 应在广场绿地内进行微地形控制，设置植被浅沟、下沉式绿地和雨水花园等小型分散设施，形

成流畅、自然的雨水排水路径。使硬质铺装的径流雨水通过有组织的汇流和转输，经截污等预处理后

引入城市绿地内的雨水渗透、储存、调节等海绵设施消纳，并衔接区域内的雨水管渠系统和超标雨水

径流排放系统。 

② 绿地的竖向控制应保证硬化铺装的汇水区标高高于下沉式绿地，雨水径流通过地表坡度汇集到

过滤设施或转输设施中，然后进入下沉式绿地。 

③ 雨水溢流口可设置在下沉式绿地中，也可设置在绿地与硬化铺装的交界处。雨水溢流口的高程

应高于下沉式绿地底高程且低于地表的高程，保证超过下沉式绿地蓄水上限的雨水即时通过溢流口排

入雨水管渠系统。蓄排水设施底部与当地的地下水季节性高水位的距离应大于 1m，以保证雨水正常入

渗。 

3）植物选择 

海绵设施内植物应根据设施水分条件、径流雨水水质进行选择，宜选用耐涝、耐旱、耐污染能力

强的乡土植物。 

（4）城市水系 

1）平面布置 

① 应针对建设目标，明确需要治理对象的规模和分布，选择适宜的治理技术，确定治理设施的型

式和规模，结合场地现状，因地制宜进行布置。 

② 在陆域缓冲带布置海绵设施时，必须考虑防汛通道、慢行道、游步道、休憩广场、亲水平台等

功能设施的布置要求。调蓄和净化等海绵设施应重点布置在径流污染严重的区域和入河雨污水管网附

近。 

③ 应保留河道的蜿蜒特征，在满足相关规划情况下，宜依据现有河势走向，保留及恢复河道的自

然弯曲形态，避免截弯取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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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海绵设施的布置，需保证河湖行洪排涝、输水、通航等基本功能不受影响。 

2）竖向控制 

① 应结合河道建设范围和周边地块的地形特点，使雨水自流进出海绵设施。调蓄池中储存的初

雨径流或者溢流污水可通过提升，进行净化后回用或排放。 

② 应在满足规划断面基础上，结合水生动植物生境构建要求，对水体进行竖向断面控制，包括

矩形、梯形和复式断面形式等，可通过设置不同坡比、平台高度和宽度、人工岛、河底深潭浅滩等，

形成多样化的断面形式。 

③ 通过植物配置，从水体到陆域形成以沉水、浮叶、挺水和陆生植物为一体的全系列或半系列

滨河植物带。 

根据建设用地新、改建项目海绵建设的难易程度，依据珠海市地下水位高，渗透较困难的特点，

提出不同用地中各类项目的建设目标指引，详见下表所示。考虑年径流总量控制率的可达性，建议居

住类用地改造项目下沉式绿地率不小于 25%，雨水花园率不小于 2%；居住类用地新建项目下沉式绿

地率不小于 35%，雨水花园率不小于 2%。 

表 4-2 建筑工程新、改建项目控制指标表 

用地类别 
新建类 新建类 

下沉式绿地率 雨水花园率 下沉式绿地率 雨水花园率 

公共设施类用地 ≥25.00% ≥2.00% ≥35.00% ≥2.00% 

公用设施用地 ≥35.00% ≥2.00% ≥50.00% ≥2.00% 

广场用地 ≥20.00% ≥2.00% ≥35.00% ≥2.00% 

交通设施用地 ≥35.00% ≥2.00% ≥42.00% ≥2.00% 

居住用地 ≥25.00% ≥2.00% ≥35.00% ≥2.00% 

绿地 ≥5.00% ≥2.00% ≥5.00% ≥2.00% 

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 ≥30.00% ≥2.00% ≥50.00% ≥2.00% 

教育用地 ≥30.00% ≥2.00% ≥50.00% ≥2.00% 

医疗用地 ≥30.00% ≥2.00% ≥50.00% ≥2.00% 

社会福利用地 ≥30.00% ≥2.00% ≥50.00% ≥2.00% 

加油加气用地 ≥30.00% ≥2.00% ≥50.00% ≥2.00% 

注：1.下凹式绿地率=下沉式绿地面积/绿地总面积 

2.雨水花园率=雨水花园面积/绿地总面积 

4.3 水安全系统方案 

4.3.1 防洪（潮）系统构建 

4.3.1.1 设计标准 

（1）防洪标准 

1）珠海市中心城区（香洲核心城区）香洲海堤防洪（潮）标准为 100 年一遇，并用 200 年一遇水

（潮）位校核； 

2）中珠联围、横琴海堤、白蕉联围、乾务赤坎大联围及构筑物防洪（潮）标准为 100 年一遇，淇

澳海堤、竹银联围、大沙联围、上横联围、三沙联围及构筑物等均为 50 年一遇； 

3）水库设计洪水标准为：小（二）型水库 30 年一遇，小（一）型 50 年一遇，中型水库 100 年一

遇； 

（2）排涝标准 

香洲区、保税区、横琴新区及一体化区的排涝标准按 50 年一遇 24 小时降雨遇 5 年一遇外江潮位

不致内涝，高新区、斗门区、金湾区、高栏港经济区的排涝标准按 30 年一遇 24 小时降雨遇 5 年一遇

外江潮位不致内涝。 

4.3.1.2管网改造和新建 

（1）排水标准和设计参数 

1）排水标准 

根据《珠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01-2020）》（2015 年修订）》以及《珠海市城区排水（雨水）防

涝综合规划》，珠海市雨水管网的设计标准分一般地区、较重要地区及重要地区三种工况，其中一般

地区：P=3 年，旧城通过改造逐步达到 P=3 年标准；低洼地区、城市广场、较重要地区：P=5 年，立

交桥、下穿通道等排水较困难地带及重要地区：P=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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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设计参数 

①设计流量公式：Q= q•ψ•F 

式中：Q——设计流量（L/s）； 

      q——暴雨强度（L/s•ha）； 

      ψ——综合径流系数，按地面种类加权平均计算，本次规划Ψ取 0.6； 

      F——汇水面积（ha）。 

②采用珠海市暴雨强度公式（2016 版） 

     P＝3 年   q=2502.662 / (t + 11.977)0.586（L/s•ha） 

     P＝5 年   q=1958.242 / (t+ 9.068)0.500（L/s•ha） 

     P＝20 年  q=1436.367 / (t + 4.728)0.350（L/s•ha） 

或斗门区单一暴雨强度公式： 

 P＝3 年   q=5269.685 / (t + 26.103)0.726（L/s•ha） 

     P＝5 年   q=6122.22 / (t + 28.153)0.729（L/s•ha） 

     P＝20 年  q=8902.603 / (t + 34.098)0.748（L/s•ha） 

    式中：t=t1+t2 

     t——降雨历时（min）； 

     t1——地面集水时间（min），一般采用 5～15min； 

     t2——管渠内雨水流行时间（min）。 

○3 雨水渠粗糙系数取 0.014，雨水管粗糙系数取 0.013。 

4.4水环境系统方案 

4.4.1 排水体制确定 

根据珠海市规划用地图及现状建设情况，将规划区分为建成区及未开发区，建成区为现状已建设

区域；未开发区为现状未开发区域，规划为建设用地。建成区建设用地面积约 234.59km2，未开发区面

积约 713.43km2。根据《珠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01~2020）》（2015 年修订）再次延续了珠海市的城

市排水体制，即采用分流制排水体制，其中新建区统一采用分流制，老城区通过城市更新、旧城改造

以及相关市政基础设施改建实现分流制。作为老旧城区的过渡阶段，通过对现行合流制排水体制实施

截流以实现城市水环境、水安全的全面提升和达标。 

 

图 4-3 规划排水体制分布图 

4.4.2 控源截污 

新区采用完全雨污分流的排水体制，小区采用雨污分流制建设。老区结合现状问题进行开展低影

响开发建设，实现源头城市径流污染的削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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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1面源污染控制 

本次规划年径流污染物总量削减率目标要求需达到 50%，根据年径流总量控制率的规划分布，同

时考虑规划建设用地分布情况对总体指标分解至各建设用地管控分区，结果如下： 

 

图 4-4 年径流污染物总量削减率分布图 

4.5水资源系统方案 

4.5.1 用水对象 

（1）雨水资源化利用用水对象及方式 

雨水是一种较为洁净的水资源，通过适当的净化、回用，可以替代部分优质水资源，在规划管控

分区内科学合理的布局集蓄利用设施，将雨水利用于道路浇洒、绿化用水等。 

（2）再生水回用对象 

1）再生水回用对象的分类 

根据国家标准《污水再生利用工程设计规范》（GB50335-2016），我国将城市污水再生利用对象

分为五类：①农、林、牧、渔业用水；②城市杂用水；③工业用水；④环境用水； ⑤补充水源水。 

五大类中又分为若干小类别，适用范围共 20 个小类别（见下表）。 

表 4-3  城市污水再生利用类别一览表 

序号 分类 范围 示例 

1 

农、林、牧、渔业

用水 

农田灌溉 种籽与育种、粮食与饲料作物、经济作物 

2 造林育苗 种籽、苗木、苗圃、观赏植物 

3 畜牧养殖 畜牧、家畜、家禽 

4 水产养殖 淡水养殖 

5 

城市杂用水 

城市绿化 公共绿地、住宅小区绿化 

6 冲厕 厕所便器冲洗 

7 道路清扫 城市道路的冲洗及喷洒 

8 车辆冲洗 各种车辆冲洗 

9 建筑施工 
施工场地清扫、浇洒、灰尘抑制、混凝土制备与养护、施工中的

混凝土构件和建筑物冲洗 

10 消防 消火栓、消防水枪 

11 

工业用水 

冷却用水 直流式、循环式 

12 洗涤用水 冲渣、冲灰、消烟除尘、清洗 

13 锅炉用水 中压、低压锅炉 

14 工艺用水 
溶料、水浴、蒸煮、漂洗、水力开采、水力输送、增湿、稀释、

搅拌、选矿、油田回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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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分类 范围 示例 

15 产品用水 浆料、化工制剂、涂料 

16 

环境用水 

娱乐性景观环境用水 娱乐性景观河道、景观湖泊及水景 

17 观赏性景观环境用水 观赏性景观河道、景观湖泊及水景 

18 湿地环境用水 恢复自然湿地、营造人工湿地 

19 
补充水源水 

补充地表水 河流、湖泊 

20 补充地表水 水源补给、防止海水入侵、防止地面沉降 

注：“环境用水”分为娱乐性景观环境用水、观赏性景观环境用水和湿地环境用水三小类。 

2）再生水回用对象 

城市再生水主要用于城市景观环境用水、市政杂用水、工业用水，综合考虑珠海市用水特点及用

水安全等因素，公共建筑的冲厕用水和中央空调冷却水等城市杂用水宜审慎示范使用再生水，已有居

住建筑的冲厕用水原则上不使用再生水。 

经过再生水厂深度处理的再生水，其水质可以达到地表水 IV 类或以上，考虑到其处理成本，这

类再生水主要考虑作为工业用水，取代部分市政工业给水，以节约水资源，达到分质供水的目标。 

珠海市现状基本未开展再生水利用，规划再生水主要回用于景观河道补水、市政道路浇洒、公共

绿地浇洒及工业用水等方面。 

第5章 与其他规划衔接和规划保障 

5.1组织保障及常态化推进 

成立“珠海市海绵城市专项工作领导小组”，市政府主要领导任组长、市分管领导任常务副组长，

市有关部门为小组成员单位。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具体负责统筹协调、组织

推进本市海绵城市建设工作。统筹协调各区（管委会）、自然资源、生态环境、水务、交通、发改等

相关部门，在各自职权范围内加强海绵城市建设项目的审查审批，推动重点任务的开展。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海绵城市建设管理的统筹协调，编制海绵城市绿地专项规划，督促相

关部门做好相关工作。 

市发展和改革局：市发展和改革局：负责将海绵城市建设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政府投

资项目年度计划，并在立项阶段将海绵城市建设内容纳入项目建设总投资。 

市财政局：负责海绵城市建设资金的筹措、监管等工作，会同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建立相应管理

制度，开展绩效考核，建立长效投入机制，制定海绵城市建设奖励政策。 

市自然资源局：负责海绵城市规划管理工作，保障海绵城市项目的建设用地，制定完善相关规划

技术标准规范。 

市交通运输局：负责编制海绵城市道路交通专项规划，制定本行业海绵城市设施建设及运营维护

的相关技术规范，将海绵城市建设纳入交通工程质量技术管理，督促协调道路交通工程或设施建设主

体落实海绵城市建设要求。 

市水务局：负责编制海绵城市排水防涝、河湖水系专项规划，制定相关技术规范，督促协调城乡

防洪设施管理和技术审查机构、水务工程或设施质量监督机构落实海绵城市建设要求，建设和管理海

绵城市监测平台。 

其他部门及各区（功能区）依据有关规定和规范，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海绵城市建设和管理

的相关工作。 

试点期结束后，建议成立珠海市海绵城市中心作为替代海绵办的常设机构，统筹全市海绵城市建

设，保障海绵城市常态化推进。 

5.2制度保障 

为顺利推进海绵城市建设任务，保证设计质量和进行有效的建设施工管理，珠海市编制了海绵城

市规划设计导则、标准图集、施工规程、竣工验收导则、后期维护指南等技术文件和其他相关保障海

绵城市有效落实和顺利通过考核的规章制度，形成符合珠海特点的技术标准体系和规章保障体系。 

海绵城市建设涵盖规划、设计、施工、评估、维护多个环节，遵循基本的项目建设程序及其相应

的海绵城市建设要求，并建立基于建设程序的全过程制度是有效实施海绵城市建设项目的重要保障。

珠海市在海绵城市建设过程中明确提出规划许可发放、施工图审查、施工许可发放和工程竣工验收等

环节中的海绵城市建设相关要求，完善海绵城市建设全过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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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 海绵城市建设项目审批体系图 

5.3运营维护 

在建设项目运营维护阶段，按照由不同的投资主体进行规范化的运营和维护；在此过程中，政府

将加强政策、资金、监管方面的创新和引导，着力防控风险，使海绵城市创建方面具有可持续性。 

 

图 5-2 运营维护管理技术路线 

5.4技术保障 

珠海市海绵城市建设注重技术适应性、创新性、科学性、经济性，构建多元化的技术保障体系，

编制了《珠海市海绵城市建设规划设计导则》、《珠海海绵城市建设技术标准图集》《珠海市海绵城

市建设低影响开发雨水工程施工与验收导则》和《珠海市海绵城市设施运行维护导则》等技术标准与

导则，为保障海绵城市建设提供了有效的技术支撑。 


